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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衡量公司信任度的平台(2004年4月5日)

文章作者：

    改革开放，把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、由命令式的关系转化为个体间的平等关系，而人们之间的关系也转变为用信任来维

持。信任或信用成了市场交易关系中最重要的载体。因为，信任不仅表现为一种商业主体间的制度安排，而且影响到所有处于这种社会中一

般人之间交往的观念或法则。由于这种法则的产生、确立、完善是一个过程，信任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，特别在经济转轨时期更是如此。因

此，近年来，信任或信用一直为政府、企业、民众及整个社会谈得最多、讲得最多、媒体宣传最多的主题。 

    一般来说，信誉的评价机制是公司信任度衡量的关键所在。对信誉的评价，与其他经济事务一样，可以有“市场的”和“政府的”两类机

制。在政府方面，可以设立一些规则，如公司上市准则、信息披露机制、会计制度等。还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，央行设立征信局等。但是以

往的改革历程反复说明了一个经验：政府机制失灵的概率和危害性，大大超过市场机制失灵的概率和危害性。事实上，国内股市发展十多

年，为什么近年来股市那样低迷？不仅在于上市公司信任度低，而且在于由政府主导的上市公司信任度的评价机制失灵，如果建立以市场主

导的上市公司信任度评价机制，不仅可以弥补政府评价机制不足，也是上市公司信任度评价机制确立的重要方面。由经济观察研究院（以下

简称ＥＯＲＩ）制作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就是这样一种尝试。 

    既然是市场的方式，那么ＥＯＲＩ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就必须以市场法则为旨归。所谓市场的法则，核心的方面就是市场竞争机制，就

是“竞争性”。一个充分竞争的评价机制，就可以叫做市场的公司信任评价机制。否则，就可称为政府的评价机制。而市场的公司信任度评价

机制就在于有不少参与者的市场中，大家在同一规则、同一信息及同一平台上竞争，看看哪一家的公司信任度指数更能反映实际的情况，更

让市场所信服。 

    而要做这一点就得在两方面下功夫，一是公司信任指数评价本身的公正性、独立性；二是公司信任指数评价本身的技术性。所谓评价

本身的公正性、独立性就是指指数不是因为商业行为而设，即以指数评价为手段，而是因为指数评价而设，即以指数评价为目的。或公司信

任指数的评价不为外在因素所左右，而是根据现有的信息、标准、技术及评价者的个人意志来做出自己的判断。 

    所谓评价本身的技术性是指公司信任指数标准的设立、信息的获得与分析和处理等。比如某一条评价标准分数权重，某一类评价标准

的加权等，这些都是相当技术的问题，如果处理不当，都会直接影响公司信任度度量。在这些方面ＥＯＲＩ公司信任度指数的设计是有相当

的科学性、客观性的，但是要把它做好，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，我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它。 

    总之，运作市场力量来评价上市公司的可信度，ＥＯＲＩ的公司信任指数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这不仅可能为投资者进入证券市

场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参照系，也是推进我国市场诚信法则确立、促进上市公司诚信约束的重要方面。但是要真正地建立起一套客观、科学、

公正的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一定得花大力气、大功夫、大智慧才能够完成的事情，但愿ＥＯＲＩ能够坚持下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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